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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竞赛的报名、评审等各项工作，组委会下设竞赛办公室。

二、参赛对象与要求

天津市普通本科高校、民办高校、独立学院、驻津高校具有

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均有资格报名参赛。为促进京津冀

一体化教育协同发展，竞赛组委会可邀请京、冀两地部分高校组

织本科学生现场参赛。

参赛学校应成立相应的竞赛组织，负责本校学生的参赛事宜，

包括组织竞赛分赛区初赛、筛选推荐参加决赛团队、赛前准备、

赛期管理和赛后总结等。

三、竞赛时间及报名方式

2021年第四届天津市大学生信息技术“新工科”工程实践创新

技术竞赛分为初赛、网评、决赛三个阶段进行。

（一）报名及初赛

1.各校按竞赛统一规定和要求以学校为单位组织报名及初赛

（包括赛前动员、培训、作品设计与制作、推荐筛选），时间范

围为即日起至 2021年 9月 5日，具体时间由各校自行安排。

2.具体要求

（1）学生以队为单位报名参赛，每队不超过 3人，可设指导

教师 1-2名。每名学生参与数量不得超过 3项。

（2）决赛参赛队须由各参赛校根据报名结果以校为单位统一

推荐，组委会不接收校内多个学院（系）单独推荐或学生报名。

（3）各高校需指定一位老师作为本校参赛领队，负责与组委

会联系及组织参加决赛。各高校需要在 2021 年 7 月 10 日前将填

写好的领队信息表（附件 2）word 文档和加盖学校（或教务处）

公章后的扫描文档提交至竞赛邮箱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